
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快速提升

全面均等化水平亟待提高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 2018 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

对广东基本公共服务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

的发展环境，提出相关政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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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广东基本公

共服务建设的深入开展，全省已初步构建起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

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人人享有基

本公共服务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一、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与范围界定

基本公共服务是由政府主导、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

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本文在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制度基础上，结合广东省“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内容，

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中的产业进行区分并界定出广

东基本公共服务的统计范围为从事行政事业活动单位及执行非

企业会计制度的法人单位，行业涵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其他行业等十二

个门类中的公共活动部分（行业范围详见附注 1）。

二、广东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现状

（一）基本公共服务总体发展良好，资产规模迅速增长，经

费支出增长加快。

2017 年，《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修编

版）进一步拓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范围，加大基本公共服

务财政投入，基本公共服务经费支出大幅提升。2018 年，广东



基本公共服务年末资产 49257.41 亿元，比 2013 年（第三次经济

普查年份）增长了 149.8%，年均增长达 20.1%；本年支出（费用）

23161.41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115.5%，年均增长达 16.6%。2013

年开始，广东实行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政府管

理向加强宏观管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转变，部分非管理类、

非基础设施类、市场融合度高的基本公共服务向政府购买、民间

投资转变，部分执行非企业会计制度的单位实行企业转制改革，

向执行企业会计制度转变，基本公共服务开始迈出多元化的步

伐，广东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提高。2018 年，

广东基本公共服务法人单位合计 13.53 万个，比 2013 年减少

10.6%，年均减少 2.2%；期末从业人员 430.97 万人，比 2013 年

减少 7.6%，年均减少 1.6%。

（二）5 年间行业结构发生变化：公共管理、文化娱乐、教

育卫生、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快速发展。

1.从事居民服务和公共管理行业单位数增长较快最高达

21.0%。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涉及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

面，包括托儿所服务、社区服务、婚姻服务、家庭生活指导、殡

葬服务等。2018 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达 0.16 万个，比 2013 年增长 21.0%，是基本公共服务单位数增

长最快的领域。其中，托儿所服务法人单位 0.06 万个，比 2013

年增长 40.7%，对该领域增长贡献率达 61.0%。基本公共服务的

核心领域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增长较快，所占比重最



大。2018 年，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 8.00 万

个，比 2013 年增长 18.5%，占基本公共服务法人单位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44.6%提高到 2018 年的 59.1%。其中，社会团体法人

单位 2.18 万个，比 2013 年增长 50.3%，对该领域增长贡献率达

58.4%。

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教育等领域中的新兴产业得到较快

发展。2018 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0.34 万个，比 2013

年增长 12.1%。其中，出版业、广播、电视、歌舞厅等行业属于

夕阳产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文艺创作与表演、健身休闲活

动、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与经纪代理服务、群众文化活动等群众性

文化体育娱乐业发展迅速，比 2013 年分别增长 74.0%、68.5%、

65.8%、30.1%。2018 年，教育法人单位 3.18 万个，占基本公共

服务的近四分之一，法人单位比 2013 年增长 5.2%。其中，特殊

教育规模虽较小，但发展最快，比 2013 年增长 69.3%，全社会

体现出对特殊人群的关注逐渐提高，服务更加精细化。

3.卫生和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增长最高达 27.0%。卫生和社会

工作与居民的健康护理密切相关，主要涉及医疗服务、护理服务、

精神康复服务、老年人、残疾人养护，孤残儿童收养和庇护服务

以及其他社会救助服务。2018 年卫生和社会工作从业人员 73.71

万人，占基本公共服务从业人员的 17.1%，比 2013 年增长 27.7%，

是十二个门类中增速最快的。分行业看，医院从业人员达 44.71

万人，占卫生领域的 60.7%，比 2013 年增长 26.8%；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从业人员 16.43 万人，比 2013 年增长了 55.9%。为老年

人和残疾人提供社区帮助、康复辅具适配服务等不提供住宿的社

会工作从业人员有 2.41 万人，比 2013 年增长了 70.8%。反映出

该领域对人员需求大，是基本公共服务中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领

域。

4.房地产、交通运输、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公共管理部门资

产快速扩张。房地产、交通运输、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公共管理

部门资产快速扩张，增速达 200%以上。2018 年，房地产资产合

计 1003.72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了 636.5%。其中，公积金管理、

保障性住房服务等其他房产服务资产合计达 531.57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了 1076.04%。2018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资

产 1599.78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243.8%。其中，道路运输辅助

活动资产 1373.63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了 249.8%，主要涉及公

路管理与养护等道路运输辅助活动。2018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资产合计达 2622.42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243.7%。其中，

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资产 1847.46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了

471.5%，对该领域资产增长的贡献率达 82.0%，该行业主要涉及

工程监理、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规划设计和土地规划。该领域

中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科学、医学研究、社会人文科

学等专业的研究和试验发展，涵盖气象服务、地震服务、海洋服

务、质检技术服务、环境监测、地质勘查等的专业技术服务，涵

盖技术推广、知识产权、创业空间服务等的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业三个专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是基本公共服务里面发展最为

均衡的一个领域，且发展速度很快，反映出该领域发展健康且未

来空间广阔。2018 年，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资产总

计 27111.11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了 233.4%，占基本公共服务

年末资产的 55.0%。其中，国家行政机构资产 21506.91 亿元，

比 2013 年增长 272.0%，涉及综合事务、公共安全管理、社会事

务管理、经济事务管理、对外事务管理以及行政监督检查等。

5.交通运输、房地产、水利环境、公共管理经费支出增长较

快。2018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298.04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183.6%。其中，道路运输辅助活动

支出（费用）265.90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205.0%。2018 年，

房地产支出（费用）66.89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178.2%，主要

由公积金管理、保障性住房服务等其他房产服务带动增长。2018

年，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支出（费用）598.06 亿元，

比2013年增长了176.5%。其中，市政设施管理支出（费用）166.21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了 226.9%。水资源管理、生态保护、环境

治理、绿化管理等支出规模不大，在 35 亿元以内，但是增速均

达 100%以上，对城市水利、城市环境、城市设施起到明显保障

作用。2018 年，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支出合计

13350.20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144.4%。其中，国家行政机构支

出 11967.40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168.3%，该项支出包括从事

财政、审计、税务、海关、社会治安、交通警务、教育、司法、



文化、卫生、民政、体育、环保、宗教、人力资源、水利、工商

等公共安全、社会事务、经济事务、行政监督等活动的管理机构

的支出。

6.传统行业单位数下降且幅度较大。2018 年，传统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 3 个领域市

场化程度较高，受机构改革、企业转制等因素影响，行政事业单

位和非企业法人单位单位数下降幅度较大，主要由商务服务业、

物业管理业和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业下降引起。行政事业单

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主要涉及农业机械经营租赁和法律服务所

等。2018年，该领域法人单位数0.37万个，比2013年下降89.0%。

其中，商务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0.36 万个，比 2013 年下降 89.0%，

是引起该领域下降的直接原因。2018 年行政事业和非企业房地

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0.03 万个，比 2013 年下降 63.2%。其中，

物业管理法人单位 120 个，占该领域的 43.5%，比 2013 年减少

59.3%。2018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数 0.05 万

个，比 2013 年减少 15.9%。其中，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比

2013 年减少 42.7%。



表 1 2018年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分行业发展情况（与2013年比较）

指标名称
法人单位数
（万个）

增速
（%）

从业人员
（万人）

增速
（%）

资产总计
（亿元）

增速
（%）

支出费用
（亿元）

增速
（%）

合计 13.53 -10.6 430.97 -7.6 49257.41 149.8 23161.41 115.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05 -15.9 2.60 2.3 1599.78 243.8 298.04 183.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05 8.8 1.11 2.4 88.49 1.6 36.60 23.9

房地产业 0.03 -63.2 0.60 -69.2 1003.72 636.5 66.89 178.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37 -89.0 4.03 -86.9 2123.22 13.3 448.96 -11.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40 3.8 8.35 -6.0 2622.42 243.7 693.92 86.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20 -13.4 9.09 -12.4 2611.17 189.1 598.06 176.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16 21.0 2.02 -17.3 125.74 98.8 61.00 76.7

教育 3.18 5.2 156.24 8.0 7419.30 51.3 3849.83 86.3

卫生和社会工作 0.74 -8.6 73.71 27.7 3934.78 102.7 3547.28 97.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34 12.1 4.77 -31.4 549.83 23.4 199.25 46.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8.00 18.5 168.15 -15.5 27111.11 233.4 13350.20 144.4

其他行业 0.03 - 0.31 - 67.85 - 11.38 -

（三）“一核一带一区”发生新变化，珠三角区位优势明显。

1.珠三角核心区社会建设成果显著，基本公共服务区位优势明

显，法人单位占全省的近一半，支出经费占全省四分之三以上。分

地区看，2018年，珠三角核心区基本公共服务法人单位6.70万个，

比2013年减少14.9%。沿海经济带基本公共服务法人单位4.14万

个，比2013年减少6.9%。北部生态发展区基本公共服务法人单位

2.69 万个，比 2013 年减少 4.6%。2018 年，珠三角核心区、沿海

经济带、北部生态发展区基本公共服务法人单位比重为

49.5:30.6:19.9，与 2013年（52.0:29.4:18.6）比珠三角核心区

下降了2.5个百分点，沿海经济带上升了1.2个百分点，北部生态

发展区上升了 1.3 个百分点。珠三角核心区基本公共服务优势明



显，法人单位仍占全省的近一半。2018 年珠三角核心区支出（费

用）达17950.30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125.6%，占全省支出（费

用）的77.5%。2018年，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北部生态发

展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费用）比重为77.5：12.9：9.6，与 2013

年（74.0：15.3：10.7）相比 ，沿海经济带比重略有下降，支出

投入减少，珠三角核心区比重上升，支出投入进一步加大。

表 2 2018年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分地区发展情况（与2013年比较）

地区
法人单位
(万个)

增速
（%）

从业人员
(万人)

增速
（%）

资产总计
（亿元）

增速
（%）

支出费用
（亿元）

增速
（%）

广 东 13.53 -10.6 430.97 -7.6 49257.41 149.8 23161.41 115.5

珠三角核心区 6.70 -14.9 260.54 -4.7 35700.91 164.0 17950.30 125.6

广州市 1.72 -15.2 81.00 1.2 11670.46 125.6 5939.95 75.0

深圳市 1.06 49.6 49.66 7.6 7563.07 448.8 5206.51 468.2

珠海市 0.34 11.9 10.69 5.5 793.70 127.9 874.74 187.0

佛山市 0.77 -5.0 30.35 -5.4 10026.89 459.2 1877.90 82.5

惠州市 0.64 -52.1 20.24 -11.6 1221.30 38.9 943.52 90.8

东莞市 0.55 0.2 25.14 -13.8 1627.95 -9.8 1130.58 99.5

中山市 0.31 -29.4 12.08 -13.7 771.04 3.8 773.02 84.0

江门市 0.71 -29.0 16.55 -26.3 1065.68 103.1 678.75 46.0

肇庆市 0.61 -13.5 14.83 -10.1 960.82 9.2 525.33 44.1

沿海经济带 4.14 -6.9 103.46 -12.9 9277.23 97.6 2987.00 81.5

汕头市 0.65 0.3 17.03 -17.0 788.38 40.9 545.56 72.8

汕尾市 0.34 6.9 8.38 -7.7 426.90 294.9 266.93 342.3

阳江市 0.36 -24.9 10.71 -4.8 720.92 71.8 263.83 104.7

湛江市 0.94 1.2 23.18 -6.5 1099.12 118.7 666.28 131.2

茂名市 0.77 -25.1 20.93 -25.1 5031.82 89.9 618.31 -1.5

潮州市 0.42 4.7 8.05 -12.0 502.72 134.8 192.32 123.3

揭阳市 0.66 2.0 15.17 -5.8 707.37 192.6 433.76 211.4

北部生态发展区 2.69 -4.6 66.98 -10.0 4279.27 186.0 2224.12 93.7

韶关市 0.61 -28.9 14.13 -27.6 1443.65 230.4 624.23 97.4

河源市 0.43 -8.5 12.80 6.1 446.10 67.6 356.22 77.8

梅州市 0.70 8.4 16.40 -3.5 984.58 203.2 518.38 130.4

清远市 0.55 20.6 15.07 -7.8 885.22 210.4 494.61 79.0

云浮市 0.41 2.6 8.57 -9.2 519.72 183.5 230.67 76.8



2.珠三角发达地区法人单位、资产、支出（经费）增长较快，

部分地市公共服务投入较大，效果明显。分地市看，2018 年广

东 21 个地市基本服务发展速度不同，珠三角发达地区法人单位、

资产、支出（经费）增长较快。从法人单位看，深圳基本公共服

务发展迅速，法人单位增长近 50%。2018 年，深圳基本公共服务

法人单位 1.06 万个，2014-2018 年均增长 8.3%，占全省比重从

4.7%提高到 7.8%。深圳基本公共服务 12 个门类中，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3 个门类发展迅速，占全省比重均超过 12%。从从

业人员看，2018 年深圳、珠海、广州 3 市从业人员实现正增长，

分别增长 7.6%、5.5%和 1.2%。从资产看，佛山基本公共服务资

产扩张明显。2018 年，佛山基本公共服务年末资产达 10026.89

亿元，2014-2018 年均增长 41.1%，占全省资产比重超过 20%。

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等 5 个门类占全省比重超过 20%，占比分别达 33.4%、

32.5%、29.4%、23.9%、23.2%。据了解，2011 年佛山在全省率

先发布《佛山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规划》，在财政部举行

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考评中连续多年等级评为优。“十二五”

期间，佛山市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每年平均以31%的比率增长。

从支出（费用）看，珠三角发达地区本年支出（费用）较大。2018

年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费用）排名第一到第八名依次为：广州、



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均集中在珠三角

核心区。其中，广州、深圳、佛山支出（费用）分别为 5939.95

亿元、5206.51 亿元、1877.90 亿元，占全省支出（费用）比重

分别为 25.6%、22.5%、8.1%，3 个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费用）

占全省比重合计超 50%。

3.区位商结果显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在某些领域具有

明显区位优势。珠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经费支出分领域占比和

区位商计算结果显示：在 11 个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广

州区位商大于 1 的领域有 9 个，行业分布较为均匀。其中，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 个领域

区位商大于 1.5，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显示出广州作为广东的

文化中心、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物流中心，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

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在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领域具有长期

发展优势，社会发展基础雄厚。深圳区位商大于 1 的领域有 6 个，

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 个领域

的区位商大于 1.5，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显示出深圳作为金融

中心，在商务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协调配套发展，为金融发

展提供良好的服务基础。佛山区位商大于 1 的领域有 5 个，其中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 个领域的区位商大

于 1.5，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显示佛山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投

入效果显现，对提供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服务尤为重视。东莞区位

商大于 1 的领域有 5 个，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区位



商大于 1.5，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东莞 5 个区位商大于 1 的领

域集中在科学技术、水利环境、教育、卫生、文化体育领域，显

示东莞注重城市环境的治理以及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重要

领域的服务。其他各市基本公共服务业行业虽然区位商大于 1，

但在全省比重比较低，因此不认为其具备区位优势。

表3 2018年珠三角9市主要基本公共服务业行业占全省比重及区位商

分行业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惠州 东莞 中山 江门 肇庆

基本公共服务
业

25.6 22.5 3.8 8.1 4.1 4.9 3.3 2.9 2.3

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

67.7
（2.64）

2.1
（0.10）

1.2
（0.33）

2.5
（0.31）

2.1
（0.50）

2.4
（0.49）

0.1
（0.02）

3.4
（1.16）

0.3
（0.12）

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33.0
（1.29）

26.4
（1.18）

0.2
（0.06）

2.0
（0.24）

1.8
（0.45）

4.1
（0.84）

0.3
（0.09）

3.5
（1.18）

0.4
（0.18）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30.3
（1.18）

35.6
（1.58）

1.9
（0.50）

13.2
（1.62）

0.7
（0.17）

2.7
（0.55）

0.6
（0.18）

2.8
（0.94）

0.5
（0.24）

房地产业
57.2

（2.23）
25.8

（1.15）
0.2

（0.04）
2.2

（0.27）
1.9

（0.46）
2.7

（0.55）
2.6

（0.78）
0.2

（0.06）
0.1

（0.03）

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37.7
（1.47）

20.4
（0.91）

1.6
（0.43）

17.6
（2.17）

2.0
（0.48）

5.3
（1.09）

1.3
（0.40）

2.7
（0.94）

2.5
（1.09）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
业

25.6
（1.00）

31.6
（1.40）

3.4
（0.90）

5.7
（0.70）

3.8
（0.92）

8.3
（1.70）

0.8
（0.23）

1.6
（0.56）

1.5
（0.66）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22.5
（0.88）

37.2
（1.66）

2.2
（0.59）

8.5
（1.05）

2.0
（0.49）

3.8
（0.78）

1.6
（0.48）

2.5
（0.86）

3.3
（1.44）

教育
29.3

（1.14）
17.4

（0.77）
2.5

（0.66）
5.8

（0.72）
3.7

（0.91）
5.1

（1.05）
2.4

（0.73）
2.9

（0.99）
2.2

（0.98）

卫生和社会工
作

31.1
（1.21）

17.0
（0.76）

2.5
（0.67）

8.4
（1.04）

3.2
（0.79）

5.1
（1.05）

3.2
（0.95）

3.7
（1.26）

2.1
（0.93）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49.1
（1.92）

13.4
（0.60）

2.6
（0.69）

5.4
（0.67）

1.4
（0.35）

5.6
（1.14）

2.1
（0.62）

1.8
（0.62）

1.8
（0.80）

公共管理、社
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

20.9
（0.81）

25.2
（1.12）

4.8
（1.27）

8.3
（1.03）

4.7
（1.17）

4.7
（0.96）

4.1
（1.22）

2.8
（0.97）

2.5
（1.09）



（四）单位机构类型趋于集中，单位登记注册类型出现新的

特征。

从单位机构类型情况看，受企业转制等因素影响，2018 年

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居委会、

村委会占比合计为 98.3%，比 2013 年提高 23.3 个百分点，单位

机构类型趋于集中。其中，事业单位有 4.58 万个，占比为 33.9%，

比 2013 年提高 5.6 个百分点。社会团体有 2.43 万个，占比为

18.0%，比 2013 年提高 5.4 个百分点。民办非企业有 2.14 万个，

占比为 15.8%，比 2013 年提高 6.0 个百分点。

图 1 2018 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分机构类型占比情况

从单位登记注册类型情况看，2018 年基本公共服务法人单

位主要集中在内资企业，尤其是以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为主，港、

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仅有 3 个企业。其中，内资企业中各登



记注册类型占比发生变化，国有企业占比提升，其他企业占比下

降。从法人单位看，2018 年国有企业 5.65 万个，占比 41.7%，

比2013年提高了8.4个百分点。其他企业6.69万个，占比49.4%，

比 2013 年减少 7.0 个百分点。从从业人员看，2018 年国有企业

从业人员 325.32 万人，占比 75.5%，比 2013 年增长 12.9 个百

分点。其他企业从业人员 78.73 万人，占比 18.3%，比 2013 年

减少 12.6 个百分点。从资产看，2018 年国有企业资产 39607.99

亿元，占比 80.4%，比 2013 年增长 10.3 个百分点。其他企业资

产 8476.43 亿元，占比 17.2%，比 2013 年减少 8.0 个百分点。

从支出（费用）看，2018 年国有企业支出（费用）20832.38 亿

元，占比 90.0%，比 2013 年增长 9.8 个百分点。其他企业支出

（费用）1868.24 亿元，占比 8.1%，比 2018 年减少 8.6 个百分

点。

表 4 2018 年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分登记注册类型情况

登记注册类型
法人单位
(个)

占比
（%）

从业人员
(万人)

占比
（%）

资产
（亿元）

占比
（%）

支出费用
（亿元）

占比
（%）

合计 135336 430.97 49257.41 23161.41

内资企业 135333 100.0 430.96 100.0 49256.99 100.0 23161.26 100.0

国有企业 56481 41.7 325.32 75.5 39607.99 80.4 20832.38 90.0

集体企业 4030 3.0 8.80 2.0 652.09 1.3 235.38 1.0

股份合作企业 168 0.1 0.64 0.1 230.67 0.5 9.93 0.0

联营企业 541 0.4 0.76 0.2 20.99 0.0 18.63 0.1

有限责任公司 259 0.2 0.62 0.1 25.76 0.1 11.17 0.0

股份有限公司 41 0.0 0.13 0.0 1.41 0.0 1.36 0.0

私营企业 6957 5.1 15.95 3.7 241.65 0.5 184.17 0.8

其他企业 66856 49.4 78.73 18.3 8476.43 17.2 1868.24 8.1

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 3 0.01 4.29 1.50



（五）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起

到互相推动的作用。

从 2018年各地市生产总值（GDP）和基本公共服务本年支出（费

用）线性图看，显示支出（费用）和GDP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珠三角发达地区公共服务经费支出充足，对本地区公共服务发展起

明显促进作用。公共教育、公共设施、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就业

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对经济发展又起到推动作用。

图 2 2018 年广东 GDP 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费用关系图

（六）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多项指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2018 年，广东为社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多项指标处于全

国领先水平。一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2018 年

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 2805.3 亿元，全国排名第一。



九年义务在校生数 1360.8 万人，全国排名第二。二是社会保险

制度不断完善。截至 2018 年末，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为 10305.0

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4283.0 万人，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4170.7 万人，均全国排名第一。三是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提升。2018 年广东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人员数为 81735 人，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助收入达 678.1 亿元，

均全国排名第一。四是基本社会服务兜底保障功能良好。2018

年广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 8983.7 元/人年，全国排

名第六，比全国标准（6955.9 元/人年）高 29.2%。儿童福利和

救助机构床位数 6379 张，全国排名第二。五是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建设不断推进。2018 年，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首次实现

100.0%。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首次实现 100.0%。公共图书

馆总流通人次 10517.7 万人次，全国排名第二。

表 5 2018 年广东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先指标

指标 单位 2018 年 全国排名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 亿元 2805.3 第一

九年义务在校生数 万人 1360.8 第二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 万人 10305.0 第一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4283.0 第一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4170.7 第一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数 人 81735 第一

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助收入 亿元 678.1 第一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 元/人年 8983.7 第六

儿童福利和救助机构床位数 张 6379 第二

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 100.0 第一

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 100.0 第一

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 万人次 10517.7 第二



三、当前广东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发展环境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18 年

广东地区生产总值为 99945.22 亿元，增速为 6.8%，2013-2018

年年均增长速度为 7.7%，进一步完善广东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升，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

战。

（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趋缓、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广东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广东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

速，1990-2008 年期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连续 19 年保持两位

数高速增长。2012 年以来，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处在个位数

增长，整体经济趋于平稳。广东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广东三次产

业结构经历了从“一三二”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跨

越式转变，基本形成现代产业体系。2018 年广东三次产业结构

为 54.8：41.4：3.8（三：二：一），服务业占整个国民经济比

重超过 50%，广东经济发展动力进一步加快转换，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最强有力的支撑。实体经济比重下降，税收收入减少，保民

生兜底线的任务则更加艰巨。

（二）人口形成新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总抚养比提高。

广东是人口大省，进入 2000 年以来，广东人口自然增长率

一直处于 10‰以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 2010 年的 6.79%提高到 2018 年的 8.62%。

老年抚养比进一步上升，从 2010 的 8.91%提高到 2018 年的



11.62%。总抚养比从 2010 年的 31.06%提高到 2018 年的 34.77%。

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对广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结

构、资源布局、覆盖人群等带来更大的压力。

（三）社会呈现新特征：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公平

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

近年来，广东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网络现代化、科学技术进步和知识更新

加快，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人民群众的公平

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加快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更加艰巨。

（四）消费体现新需求：居民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多样化。

2018年广东平均工资是2010年的2.22倍，从2010年的4.04

万元提高到 2018 年的 8.98 万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

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愿望更加强烈，消费需求呈

现出更加多样化多层次，因此，对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

的要求更加迫切。

（五）技术出现新变化：科技发展迅速、新业态创新发展加

快。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快速发展，推动公共服务新业态不断发展、

供给方式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更加丰富。开拓新的基本公共服务

提供方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四、当前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民经济行业门类间均衡性存在较大差异。

2018 年基本公共服务 12 个行业门类发展情况各不相同。与

2013 年相比，法人单位、从业人员、资产、支出（费用）增长

区间分别为[-89.0,21.0]、 [-86.9,27.7]、 [1.6,636.5]、

[-11.4,183.6]，各行业门类发展速度存在明显差距，尤甚是房

地产业资产规模均衡性存在较大差异。

图 3 2013-2018 年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分行业发展趋势

（二）地区间均衡性差异十分明显。

基本公共服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人均基本公共服

务支出（费用）分布不均衡。按照2018年广东省常住人口11346.00

万人计算，2018年广东人均每万人拥有基本公共服务本年支出（费

用）为20413.72万元。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发

展区每万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费用）分别为 28488.08 万元、



7305.81 万元和 5047.49 万元，与 2013 年比较，珠三角核心区、

沿海经济带分别提高14567.32万元和 2291.98 万元，但北部生态

发展区却下降了 1929.19 万元。按照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本年支出

（费用）排名看，21个地市2018年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费用）超

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市仅有6个，依次为珠海市、深圳市、广州市、

佛山市、中山市和韶关市，每万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费用）依次

为 46255.84 万元、39968.32 万元、39853.64 万元、23753.72 万

元、23353.99万元、20824.25万元。其余15个地市人均发展水平

仍然较低，个别地区仅处于7000万元左右。

图 4 2018 年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分地区人均支出费用情况

（三）部分行业领域从业人员下降幅度较大。

人才是社会发展最核心的要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总抚养

比提高与居民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显



现。2018 年广东基本公共服务从业人员比 2013 年减少了 7.7%。

在十二个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里面，有八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减少，部分领域降幅较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

员减少 86.9%，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减少 69.2%，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减少 31.4%。其减少虽然与企业转制、经济技术手段现代化、

政府效率提高等因素有关，但目前主要仍然是社会重视程度不够

的影响。

（四）基本公共服务缺乏多元化的发展。

2018 年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单位机构类型和单位登记注册类

型发展情况显示广东基本公共服务缺乏多元化发展。从单位类型

看，2018 年基本公共服务趋于集中，民办非企业单位数占比仅

15.8%，从业人员占比仅 11.9%，资产占比仅 2.3%，支出（费用）

占比仅 3.0%。从登记注册类型看，2018 年基本公共服务中国有

企业和以居委会、村委会为主体的其他企业这两种类型占比进一

步提高，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私营企业占比合计仅 5.9%，从业人员占比仅 4.2%，资产占

比仅 1.1%，支出（费用）占比仅 1.0%。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

体较为单一，不利于推动公共服务向更宽广的领域发展。

（五）一些领域均等化水平存在着薄弱环节。

2018 年，广东在医疗服务、文化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服务、

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存在薄弱环节，均等化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高。2018 年，广东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4.56 张，



排全国倒数第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03 张）；每千人口医

疗卫生机构执业(助理)医师数 2.44 人，全国排名第二十，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2.59 人）；医疗服务均等化水平迫切需要提高。

2018 年，广东博物馆数 184 个，全国排名第九；每万人口拥有

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472.7 平方米，全国排名第九；文化设施

建设也有待进一步加强。2018 年，广东每千老年人口养老床位

数 31.0 张，全国排名第七；每千人口社会服务床位数 4.2 张，

并列排名第十九；社会保障服务水平有待加快改善。2018 年，

地市级残疾人康复设施覆盖率为 47.6%，全国排名第十三，残疾

人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有待提高。

表 6 2018 年广东基本公共服务主要薄弱环节指标

指标 单位 2018 年 全国排名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4.56 第三十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助理)医师数 人 2.44 第二十

广东博物馆数 个 184 第九

每万人口拥有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平方米 472.7 第九

每千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 张 31 第七

每千人口社会服务床位数 张 4.2 第十九

地市级残疾人康复设施覆盖率 % 47.6 第十三

五、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努力实现广东经济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为基本公

共服务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巨大，没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保持一定



速度的增长，难以适应基本公共服务投入需要。继续促进和保持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因

素。必须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双区驱动效应”，继续促进和保持广东经济高质量发

展。

（二）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完善各领域标准体系和均等化分

步实施方案。

要以更加精准的措施和方案确立未来 10 年广东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行动纲领，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

公共交通、公共安全、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

障、生态环境保障等领域的标准体系和均等化分步实施方案，进

一步聚焦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标准化促公共服务均等

化，通过基本公共服务规划方案的制定实施，不断完善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工作机制。

（三）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增长机制，加大关键领域、

薄弱环节和落后地区财政投入倾斜力度。

建立健全与经济税收财力增长相匹配、与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相适应、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主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增长机制，统

筹运用各领域各层级公共资源，推进科学布局、均衡配置和优化

整合。加大教育和卫生等关键领域、文化和社会保障等薄弱环节

的财政投入，解决义务教育“城市挤、农村弱”、贫困人口看不

起病、乡村公共文化设施覆盖率低等重点难点问题，强优势，补



短板。做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级与县级共同财政事权范围明确

分工，按照广东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情况，适度加大向落后地区财

政投入倾斜投入力度，推动城乡间、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

衡，促进城乡区域人群均等享有和协调发展，将社会经济发展成

果普惠于民。

（四）充分考虑居民实际需求，利用新技术创新服务提供方

式，提升民生服务能力。

充分考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实际需求，利用各部门渠道和民

间调查组织深入了解广东居民对现有公共服务的真实满意度，听

取广东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议，探讨研究效率更高、方式更多

样的服务提供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技术，创新服务提供方式，推动公共服务新业态不断发展、

供给方式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不断丰富，满足居民收入增长带来

的消费多样化的需求。力争在全省范围内参考深圳投入城市公共

服务云建设，重点推进智慧公共服务提升工程、智慧公共安全体

系工程等十大工程建设，通过图景身份证号和生物识别等科学技

术办理各类公共服务识别，以提升民生服务能力和效力。

（五）给予适度政策扶持和资助，鼓励基本公共服务多元化

发展。

以政府提供服务为主体的形式以外，在非管理、非基础设施

等一些领域积极寻求多元化发展，尤其是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



组织等领域，给予适度的政策扶持和资金帮助，鼓励不同主体参

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鼓励基本公共服务向更宽广的领域发展。

（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覆盖面，稳步实现基本公共

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覆盖。

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稳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

口向常住人口覆盖，逐步将异地务工人员纳入到与户籍人口同等

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范围之中，实现异地务工人员就业有扶

持、技能有培训、劳动有保障、社保有纳入、居所有改善、子女

有教育、管理有参与、维权有渠道、入户有机会、幸福有共享的

目标。这将更有利于吸引更多人才到广东就业创业，缓解因人口

老龄化等带来的就业人口下降问题，给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

的更多的活力。

（七）落实好重要人群的权益保护，全面提高均等化水平。

要强化社会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落实好妇女、儿

童、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等重要人群的合法权益保护，为重要人群

提供婚姻家庭、教育、卫生健康、就业、参政议政、法律保护等

便利化、专业化的基本公共服务，重点加强高危孕产妇和新生儿

健康管理、加强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及社区未成年

人保护网格体系建设，加强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以及落实残疾人

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等，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八）开展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探索建立基本公共服

务广东新模式。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先行

先试，在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基础上，细化地方具体实施标准，

探索建立适合广东发展实际情况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促进

公共服务水平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广东经济与社

会、环境之间的协调高质量发展。

供稿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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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广东基本公共服务行业范围

基本公共服务业行业 主要内容

涉及国民经济
行业数目

（按4位码小类
行业统计，个）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和仓
储业，邮政业等。

2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
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等。

29

房地产业
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
赁经营、其他房地产业等。

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租赁业、商务服务业等。 4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科
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4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水利管理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土地管理业等。

3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居民服务业，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
产品修理业，其他服务业等。

19

教育
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
教育等。

17

卫生和社会工作
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专业公共卫
生服务、提供住宿社会工作、不提供住
宿社会工作等。

2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新闻和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
制作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娱乐业等。

4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构，人民政协、
民主党派，社会保障，群众团体、社会
团体和其他成员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等。

31

以下为其他行业
农、林、牧、渔业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3
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

4

住宿和餐饮业 住宿业 3
金融业 货币金融服务，其他金融业 2



附注 2

主要指标解释
1.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中，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任务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劳动就业创

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文化体育、残疾人
基本公共服务。

2.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规划纲要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含人口和计
划生育）、公共文化体育、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和生活保障（含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特困
人员供养、残疾人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生态环境保障等。

3.本文中的行政事业单位包括机关法人单位、居委会、村委会，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
法人单位。

4.本文中的非企业法人单位包括社会团体法人单位，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民办非企业法人
单位，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基金会，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单位。

5.其他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
餐饮业，金融业等五个行业中和基本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部分小类行业。2013 年没有该分组。该
门类数值较小，全省、分市与 2013 年比较忽略不计。

6.珠三角核心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沿海经济
带包括汕头、汕尾、潮州、揭阳、湛江、茂名和阳江。北部生态发展区包括韶关、河源、梅州、
清远和云浮。

7.区位商又称专门化率，主要用于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
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在产业结构研究中，运用区位商指标
可以分析区域优势产业的状况。一般来讲，如果产业的区位商大于 1，可以认为该产业是地区的
专业化部门，如果区位商大于 1.5，则该产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8.图 1 采用对数刻度。
9.自然增长率:指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口减死亡人口）与同期

平均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比表示。
10.总抚养比;总抚养比也称总负担系数，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0-14 岁人口+65

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15-64 岁人口）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11.老年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也称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数（65

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15-64 岁人口）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12.本文主要数据以国家反馈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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